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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杨金辉

□本报记者 蒋杰
通讯员 杨莹 任琼

“钱到账了！整整 20万！”
近日，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民事检察

官接到阿华（化名）的来电，电话那头阿华
难掩激动之情。

2021 年 10 月，阿明（化名）向阿华借款
10 万元，两人约定每月 1000 元的利息，1 年
后连本带利还清。但到了约定期限，阿明
没有还钱。起初，阿明还说“再缓几天”，后
来干脆不接电话、不回微信。无奈之下，阿
华将阿明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支持了阿华的诉求，要求阿
明归还借款本息。但等到阿华申请强制执
行时，法院执行局发现阿明名下并无财产
可供执行。“这不可能！”阿华当场就急了，

“阿明开着 KTV，生意还不错，怎么会没钱
还我？”

2023 年 12 月，阿华揣着判决书、执行
裁 定 书 ，走 进 宁 海 县 检 察 院 申 请 执 行 监
督。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向
相关部门调取了案件卷宗、阿明的婚姻登
记等材料。翻到阿明的离婚材料时，承办
检察官发现了一个疑点：阿明和妻子阿花
（化名）是 2022 年 9 月离婚的，刚好是阿华
催款但还没起诉之前，而且两人的《离婚协
议书》中还约定，婚后共同购买的一套房产
全归阿花所有。

根据 2025 年 2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三条规
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
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可请
求撤销相关条款。这意味着阿华可以通过
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打破僵局。

承办检察官找到阿华，向他介绍维权
办法，“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阿明
和阿花离婚协议里关于房产分割的约定。
只要撤销成功，这套房子里属于阿明的份
额就能被执行，欠你的钱就能还上了。”

今年 2 月，阿华在检察官的指导下，向
法院提起了债权人撤销之诉。与此同时，
承办检察官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法
院对阿花名下的房产情况予以核实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防止转移。近日，法院作
出判决，撤销阿明与阿花此前《离婚协议
书》中关于房产分割的约定。

得知这一消息的阿明慌了，为了避免
房产被执行，他立即联系阿华，同意一次性
还清 10 万元本金和相应利息，并承担阿华
之前打官司、申请监督产生的所有维权费
用，总计 20万元。

20万元欠款要回来了

▲今年 10 月 15 日，在安徽省检察院举办的第二期“皖”美
民检·“典”亮民心民事检察高质效办案讲评汇上，凤阳县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讲述小岗村 H 合作社与小岗村 I 供应链（深圳）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案办案经验。

▲今年 6 月，王伟等 3 人因犯妨害作证罪
或帮助伪造证据罪被界首市法院判处刑罚。

涉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下称“终
本”），是指法院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对确无

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暂时终结程序并作结案处

理，待发现财产后可恢复执行的一项制度。然而，在

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应‘终本’而‘终本’”“‘终本’

后应恢复执行而未恢复执行”等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法治获

得感造成影响。

不能让胜诉判决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正义”。结合安徽

省委依法治省办组织开展的“清仓终本案件 优化营商环境”

专项行动，安徽省检察院于 2024 年 8 月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

开展了涉“终本”案件民事执行监督专项活动，该专项活动被

列入 2025 年安徽省委“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之一。今年

4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涉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监督

（下称“终本监督”）活动，安徽省检察机关再次瞄准涉民事“终

本”案件开展精准监督。

据介绍，2024 年 1 月至今年 10 月，安徽省检察机关共

受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 3595 件，提出检察建议 2990 件，

涉案执行标的金额 4.25 亿元，其中涉“终本”案件

1355 件，一件件急难愁盼在高质效的检察监

督下得以纾解。

抽丝剥茧

一份倒签房屋买卖合同现出原形

一场看似“执行不能”的赔偿纠纷背后，却
隐藏着妄图用“合法”外衣转移财产的真相。

2020 年 1 月 31 日晚饭后，李严和妻子在路
边散步，一辆电动车突然从后面撞上李严的妻
子，导致李妻当场身亡。经查，该事故是王伟醉
酒驾驶电动车所致。后王伟因犯交通肇事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事故发生后，王伟仅支付了 3.8 万元赔偿费
用。李严另行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判决王伟
赔偿李严 81 万余元。因王伟拒绝履行生效判
决，李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穷尽执行措
施也没有发现王伟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遂
将王伟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采取限制高消
费措施，后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李严满心
不甘，经多方打听得知：王伟曾在 2020 年 3 月将
名下仅有的一处房产以 58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
妻弟刘建华，并且办理了过户手续。

李严怀疑王伟卖房是为了转移财产逃避赔
偿，遂于 2021 年 2 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王伟夫妇与刘建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庭审中，王伟夫妇、刘建华均坚称《房屋买
卖合同》签订时间是 2020 年 1 月 10 日，是在王
伟交通肇事之前，刘建华还出示了为买房从他
人处借现金 15 万元的“借条”。2021 年 6 月，法
院驳回了李严的诉讼请求。

2023 年 4 月，李严到界首市检察院申请监
督。“我妻子被撞身亡，法院判了 81 万元赔偿，
可现在因为肇事者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就
终结执行程序，我们可怎么办呀？”在界首市检
察院的接待室里，李严攥着民事判决书情绪十
分激动。

受理案件后，界首市检察院立即开展了调
查核实工作。办案检察官发现，2020 年 3 月 19
日，王伟在将房屋过户给刘建华后，与妻子达成
离婚协议，约定王伟净身出户。先是卖房，后是
净身出户……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操作”，难
道真的是巧合吗？

通过走访涉案房屋所在物业，办案检察官
了解到，已经过户给刘建华的房屋物业费，一直
是王伟的妻子在交。房屋已经出售了，为什么
还会主动交物业费呢？办案检察官意识到案件
中的不寻常之处。为进一步查明事实，办案检
察官仔细分析了各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发现刘
建华常年在浙江绍兴打工，只有过年才回界首，

并
且 名

下 没 有
车辆，日
常 往 返

均 是 乘 坐 高
铁。
2020 年 1 月 25 日

是农历春节，检察官通过
调取刘建华的出行记录发现，

刘建华在当年 1 月 17 日乘坐高铁从绍
兴回到界首，又于 1 月 24 日返回绍兴，这与刘建
华回家过年又外出打工的轨迹相符合。刘建华
曾在法庭上陈述，《房屋买卖合同》是 2020 年 1
月 10 日和王伟夫妇在界首签订的，但在当年 1
月 10 日之前，刘建华并没有乘坐高铁从绍兴回
到界首的记录，这与其陈述互相矛盾。

此外，办案检察官还发现，2020 年 3 月 18
日，刘建华又乘坐高铁从绍兴回到界首，并在 3
月 20 日返回绍兴；涉案房屋申请过户的时间为
3 月 19 日，正是刘建华停留在界首的这一天。
据此，办案检察官推测，《房屋买卖合同》实际签
订时间很有可能是在 2020 年 3 月 19 日，并且在
当天申请办理了过户手续，但王伟为了达到转
移财产的目的，将合同时间倒签至 2020 年 1 月
10日，也就是王伟交通肇事之前。

最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刘建华承认：在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中，他在王伟夫妇的指使下，
为帮助转移财产，倒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
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并在诉讼中伪造“借
条”，从而造成李严败诉。

2023 年 6 月，界首市检察院将王伟等人涉
嫌犯罪的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随即立
案侦查，界首市检察院依法介入，持续跟踪案件
办理情况。今年 6 月，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判处
王伟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以妨害
作证罪判处王伟妻子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
年；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刘建华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

在此案的刑事案件办理期间，李严与王伟
达成赔偿协议。拿到赔偿金，李严的心结终于
解开了。

跟进监督

两次发送检察建议重启执行程序

凤阳县小岗村 H 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下
称“H 合作社”）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事
农作物（粮食）种植、收购、销售等经营活动。
2019 年 11 月 1 日，H 合作社与小岗村 I 供应链

（深圳）有限公司（下称“I 供应链公司”）签订购
销合同后，与农户签订委托种植合同，向农户收
购水稻。此后，H 合作社分两批购买了 2 万斤
水稻，价款 9 万元。因 I供应链公司未付货款也
未及时收购，H 合作社将 I供应链公司诉至凤阳
县法院。

2020 年 9 月 14 日，凤阳县法院判决解除双
方购销合同，由 I供应链公司支付未付货款 9 万
元，并赔偿违约金 25.28 万元，共计 34.28 万元。
2021 年 3 月 2 日，鉴于 I 供应链公司未履行该案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H 合作社向凤阳县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2021 年 7 月 29 日，凤阳县法院以被执行人
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1 年 8 月 25 日，H 合作社向凤阳县检察
院申请监督，要求督促法院追加 I 供应链公司
股东为被执行人。受案后，凤阳县检察院从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取了 I 供应链公司注
册登记档案材料。经核实发现，I供应链公司股
东小岗村 J 生态科技公司、黄某未实缴出资，且
在该笔债务发生后，J 生态科技公司、黄某擅自
将出资期限延长至 2069 年 12月 30日。

2021 年 11 月 24 日，凤阳县检察院向凤阳
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 H 合作社追加 I
供应链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进行审查。
凤阳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
裁定追加 J 生态科技公司、黄某为该案的被执
行人。

2023 年，凤阳县检察院检察长在走访 H 合
作社时，其法定代表人程某某反映法院一直未
恢复执行，请求检察机关监督。该院检察长决
定主办该案，并组织了公开听证。经审查，该院
认为此案有新的可执行主体，H 合作社申请恢
复执行的请求应予支持，遂向法院发出检察建
议 ，建 议 依 法 支 持 H 合 作 社 恢 复 执 行 申 请 。
2023 年 5 月 9 日，凤阳县法院恢复执行该案。
因经过调查仍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同年 11
月，凤阳县法院作出“终本”裁定。

为支持和监督凤阳县法院依法执行，凤阳
县检察院指派专人配合执行人员对被执行人财
产线索进行分析研判，经过多轮财产线索的调
查核实，最终发现黄某名下有房产。2024 年 5
月 11 日，凤阳县法院再次恢复执行，查封黄某
名下房产一处。后经检法协同释法说理，黄某
主动缴纳了执行款。2024 年 8 月 2 日，H 合作社
领取了该案执行款 34.28 万元，并向法院出具了
结案证明。

“本案中，检察机关两次制发检察建议，持
续三年跟踪督促，监督法院纠正‘应恢复执行而
未恢复’，重新启动执行程序，打破‘终本’僵局，
有效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安徽省检
察院民事检察部主任刘斌说。

深挖线索

为民企纾困解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终本监督”中，对
于因判决执行不到位致使企业经营发展受到影
响的案件，安徽省检察机关将关注的重点放在
有财产线索而法院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即违法

“终本”的情形等方面。
芜湖甲汽配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制

造、加工、销售等业务。2017 年 5 月，芜湖甲汽
配公司与滁州乙汽车公司签订《汽车零部件采
购合同》。2020 年 1 月，甲汽配公司以乙汽车公
司欠货款 42 万余元一直未付为由，向芜湖市湾
沚区法院提起诉讼。同年 3 月，湾沚区法院判
决乙汽车公司支付甲汽配公司货款 42 万余元
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审判决生效后，甲汽配公司向湾沚区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湾沚区法院受理后向乙汽车
公司制发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查询其存
款、不动产、车辆信息，冻结其银行账户，对该公
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某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
施。执行中，湾沚区法院发现乙汽车公司有厂
房出租，遂裁定提取、扣留该公司厂房租金 42
万余元，并向承租方滁州丙制品公司发出协助
执行通知书。但丙制品公司说，厂房租金已全

部支付给乙汽车公司，后续不再续租。湾沚区
法院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乙汽车公司无
财产可供执行，遂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裁定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由于案件执行始终未取得进
展，甲汽配公司陷入经营困境。

2023 年 3 月，湾沚区检察院在对涉法涉诉
企业走访时发现了这一线索。该院民事检察部
门经研判认为，法院在执行该案过程中可能存
在违法情形，于是决定依职权对本案立案审查，
并将调查核实重点聚焦于乙汽车公司厂房对外
租赁情况。

检察机关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查明，乙汽车
公司长期将厂房租赁给丙制品公司使用，仅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的租金就有 75 万余
元，该租金均支付至刘某个人银行账户。丙制
品公司接到湾沚区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应
刘某的要求，未履行协助执行义务。为规避执
行，乙汽车公司向丙制品公司虚假发出《不再续
租通知函》，谎称 2021 年 3 月 31 日后不再将厂
房续租给丙制品公司。后乙汽车公司又与案外
人、丙制品公司员工周某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名
义上将厂房租赁给周某，但实际仍继续由丙制
品公司续租，租金由丙制品公司支付至案外人
刘某玲个人银行账户，2021 年 3 月后分 4 笔支
付半年租金达 43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刘某等人存在拒不执行法
院判决的重大嫌疑，同时湾沚区法院怠于履行
职责，对乙汽车公司厂房对外租赁及租金收入
情况未予认真核实，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即裁
定“终本”，程序违法，侵害了甲汽配公司的合法
权益。2023 年 6 月，湾沚区检察院向法院制发
检察建议，并将乙汽车公司相关人员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法 院 收 到 检 察 建 议 后 ，随 即 恢 复 执 行 。
2024 年 1 月，乙汽车公司主动与甲汽配公司达
成和解协议，承诺分批支付本息及诉讼费等合
计 46 万元并提供担保，后全部支付到位。经检
察机关立案监督，公安机关以涉嫌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对刘某立案侦查。今年 1 月，法院一
审以刘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

湾沚区检察院检察长潘登告诉记者，办理
此案期间，该院民事检察部门综合运用委托调
查、异地调查等多种核实手段，全面调查被执行
人财产状况，从而实现了对法院违法“终本”的
精准监督。对在履职中发现的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犯罪线索，及时固定证据，移送立案监督线
索并与刑事检察部门一体履职，追究了被告人
的刑事责任，有效维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
民事执行监督是一篇大文章，一头关乎司

法公信，一头连着民心。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
长李卫东表示，安徽省检察机关将以“终本监
督”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民事执行监督整体效
能，通过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民事案件，努力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不能让胜诉判决只是不能让胜诉判决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正义停留在纸面上的正义””。。自今年自今年44月起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涉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涉
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监督活动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监督活动，，以促进以促进““执行难执行难”“”“执执行乱行乱””等问题的解决等问题的解决。。安徽省检察机关闻令而行安徽省检察机关闻令而行————

精准监督精准监督，，破破解解““终本终本””恢复执行之困恢复执行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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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检察
院检察官在开展涉法涉诉企业走访时，发现了
芜湖甲汽配公司与滁州乙汽车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执行活动监督案线索。


